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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11·27”其他伤害
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11 月 27 日 18 时 02 分许，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辖内

地铁 14 号线创意园站左线隧道盾构机桥架位置（进隧道内约 810

米），发生一起其他伤害事故，造成 1 人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有关规定，经区政府批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区公

安分局、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区总工会、鹤龙街道办事处等相关

单位成立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11·27”其他伤害一般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并

邀请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中山市人

民政府、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同

时组织了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分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经过现场勘查、询问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

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应急救援处置和直接经济损失等

情况，对事故的性质进行了认定，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

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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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认定，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11·27”其他伤害一般

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二期工程总承包项目创

意园站—马务站—新市墟站盾构劳务分包工程。该工程建设单位

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中铁二院（成都）咨询监

理有限责任公司，涉事标段施工总承包单位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水电二局”），劳务分包单位为广东

和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和运建筑公司”）。涉

事工程地点为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辖内地铁 14 号线创意园站左

线隧道，工程内容为：盾构隧道掘进，包括掘进前的相关的检查

及准备工作、管片侧面软木衬垫的粘贴、管片选型、管片及相关

构件下井、出井挂钩、脱钩、隧道内运输、地面及隧道内的卸车、

倒运、安装区的检查和清理就位、封顶块安装前的止水条润滑处

理、安装成型、清洗等以及连接螺栓的安装、紧固、装拉杆、管

片环脱离盾尾的二次及二次以上紧固;施工管线路的铺设、安装、

接长、定期检查、管道的清洗疏通、管线及相关设备的维修保养

等;注浆；施工期间井口管片堆放场地以及所有井口以下施工场

地的清洁，渣土清理，包括但不限于隧道管片安装区的清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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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安装前后的清洗、安全文明施工工作，井口底沉淀池清泥，隧

道内抽排水、清理、保洁工作等。广东和运建筑公司作为涉事工

程劳务分包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涉事工程的施工。

（二）涉事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广东水电二局，涉事标段施工总承包单位，登记住所：广

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20

层；法定代表人：谢彦辉；营业期限：2001 年 12 月 2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国内外、境内国际招标的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

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

包和项目管理业务，机电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隧道工程、

地基基础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

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等。该单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2.广东和运建筑公司，涉事工程劳务分包单位，登记住所：

中山市南朗街道南岐北路 1 号恒富得名苑 9 幢 105 卡之 11；法定

代表人：高春龙；营业期限：2017 年 9 月 18 日至长期；经营范

围：专业盾构施工、技术咨询；建筑工程施工、室内装饰工程、

建筑劳务分包等。该单位具有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资质。该单位主

要负责人为高春龙（男，47 岁，江苏省淮安市人），涉事工程项

目负责人为潘林银（男，52 岁，江苏省淮安市人），涉事工程盾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e2a73394ede2eff88c3579b25630848b&entry=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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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掘进班组长为高志虎（男，49 岁，江苏省淮安市人）。

3.宋朝贵，男，56 岁，河南省南阳市人，广东和运建筑公司

从业人员，工作岗位为盾构掘进班组管片拼装工，在事故中受伤，

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受害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伤害方式 伤害程度 损失工作日 籍贯

1 宋朝贵 男 56岁 其他 死亡 6000 河南省

（四）现场勘查及调查询问情况。

1.事故现场位于白云区鹤龙街辖内地铁 14 号线创意园站左

线隧道盾构机桥架位置、管片拼装第 541 环区域。（图 1、图 2）。

图 1 左线隧道入口 图 2 盾构机桥架位置、管片

拼装第 541 环

2.事发点位于盾构机桥架上方的管片拼装作业平台，盾构

机、拼装机等机械设备运转正常，桥架及其部件未见异常，管片

拼装作业平台、走道两侧的防护栏杆、上下爬梯和扶手均为盾构

机出厂设置（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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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管片拼装作业平台、走道

（左上部）

图 4 管片拼装作业平台第一层

（最高层）

3.管片拼装作业平台分 3 级，层间有钢质爬梯，第一层平台

（最高层）净空为：中间为 90cm，左右两侧为 85cm，防护栏高

度为：22cm，第一、第二平台之间斜梯的防护栏杆高度为 50cm；

第二作业平台防护栏高度为：88cm，撇角位的高度为 56cm，第三

层作业平台为进出隧道的走道（图 5）。

图 5 管片拼装作业平台立面图（数据为现场实测，单位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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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拼装机履带呈环向布置，其弧形钢板防护罩与拼装作业平

台边之间有一条间隙，上宽下窄，实测上部间距 29cm，下部间距

10cm，防护罩与履带底板间距为 28cm（图 6-图 9）。

图 6 上部间隙 图 7 上部间隙距离

图 8 下部间隙 图 9防护罩与履带底板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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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部间隙中、爬架与履带保护壳之间存在尖锐金属部件

（图 10、图 11）。

图 10爬架与履带保护壳之间 图 11存在的尖锐金属部件

6.事发时无直接目击者。据涉事单位相关人员陈述，事发当

日，广东和运建筑公司盾构掘进班组（共 10 人）在班组长高志

虎带领下，按照工作安排，在涉事区域开展正式复工前的准备工

作（之前因疫情停工），工作内容包括清理作业场所、检查设备

设施、准备工具材料等。其中，宋朝贵和高某发的工作岗位同为

管片安装工，当日工作任务主要为检查、紧固管片螺栓和清理作

业场所、准备工具材料等，两人作业场所相邻。事发前，宋朝贵

在拼装机桥架上方左侧的管片拼装作业平台上作业，高某发在拼

装机下方作业。事发前 30 秒许，高某发曾见到宋朝贵处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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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最高层）作业平台上，正在将一些螺杆、螺母、防水圈、垫

片等工具材料归置整齐。事发时宋朝贵有佩戴安全帽，穿劳保鞋。

7.涉事区域有且仅有一处监控视频，其视角仅限于盾构机桥

架下方，未能显示事故发生点（桥架上方）的情况。根据该监控

视频显示，事发时盾构机桥架下方区域有 4 名工人作业，其中高

某发所处位置距离事发地点最近；18 时 00 分 25 秒许，高某发在

拼装机下方左侧紧固螺栓；18 时 01 分 41 秒许，高某发起身登上

左侧爬架；18 时 02 分 04 秒许，高某发从爬架上返回拼装机下方，

开始清理泥土；18 时 02 分 21 秒许，高某发突然起身跑向左侧爬

架并登上一级爬梯;18 时 02 分 32 秒许，附近两名工人先后赶到

爬架下方；18 时 03 分 37 秒许，三名工人合力将伤者从爬梯下方

抬出。（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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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视频监控截图

8.广东和运建筑公司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相关台账资料。广东

水电二局与广东和运建筑公司签订了专门的安全生产协议，在日

常工作中对广东和运建筑公司驻涉事工程劳务人员进行了入场

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有对涉事工程组织开展安全巡查检查及隐

患排查整改等工作，但在发现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问

题并督促整改方面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加强。

二、事故经过、救援、评估、善后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经过。



— 10 —

11 月 27 日下午，按照工作安排，广东和运建筑公司盾构掘

进班组 10 名工人在班组长高志虎带领下，在地铁 14 号线创意园

站左线隧道盾构机桥架位置管片拼装作业区域开展正式复工前

的准备工作（前期因疫情停工）。其中，宋朝贵和高某发的工作

岗位同为管片安装工，当日工作任务主要为检查、紧固管片螺栓

和清理作业场所、准备工具材料等，两人作业场所相邻。事发前，

宋朝贵在拼装机桥架上方左侧的管片拼装作业平台上作业，高某

发在拼装机下方作业。18 时 01 分 41 秒许，高某发起身登上左侧

爬架摆放螺栓时曾见到宋朝贵在最高层作业平台上归置螺杆、螺

母、防水圈、垫片等工具材料。18 时 02 分 20 秒许，正在拼装机

下方清理泥土的高某发忽然听到上方传来一声呼叫，立即起身查

看，发现宋朝贵身体被夹在盾构机桥架左侧爬架与履带保护壳之

间，头部受伤，人已失去意识。

（二）救援、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高某发立即呼叫附近同事，并与赶来的两名同

事合力将宋朝贵从爬架与履带保护壳之间移出。其他赶来救援的

人员用平板车将宋朝贵运送出隧道并迅速就近送往广州市新市

医院抢救。2022 年 11 月 27 日 19 时许，宋朝贵经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后，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鹤龙街道办事处等单

位迅速派员赶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事故应急处置得当，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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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次生事故。

（三）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涉事单位与宋朝贵家属就善后事宜进行协商，

善后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

（四）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的规定，经统计，本事故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50 万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广州新市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宋朝贵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

事故调查组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分

析），根据专家组出具的《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11·27”其他

伤害一般事故技术鉴定（分析）报告》，经综合分析，本起事故

发生的直接原因为：

（一）作业场所空间狭窄，作业环境不良，存在较大安全风

险。管片拼装作业平台位于桥架上方，第一层平台（最高层）距

离隧道顶部的净空仅为 85-90cm，拼装作业人员工作时须蜷曲身

体，在紧固螺栓或清理上部管片时还需保持上仰姿态，操作难度

大，对体力、精力的消耗程度高，作业人员存在身体失控、失衡

的风险；该作业平台虽未达到高空作业下限高度，但落脚面积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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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腾挪空间有限，存在坠落风险；该作业平台防护栏（设备出

厂设置）高度较低，且由于作业环境限制，作业时难以采用安全

带、安全绳等防护措施，存在安全防护不足的风险。以上因素导

致作业场所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二）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足。事发前，宋朝贵在第一层平

台（最高层）上作业，对工作场所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防

护意识不足，以致在作业过程中身体失衡而坠落至盾构机桥架左

侧爬架与履带保护壳之间，造成头部受伤致死。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东和运建筑公司作为涉事工程劳务分包单位，负责组织实

施涉事工程的施工，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未按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该公司未对宋朝贵等从

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①
的规定。

2.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缺失。该公司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制度，未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分级并采取相应

的管控措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一款
②
的规定。

①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

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

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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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缺失。该公司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

过程中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
③
的规定。

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广东和运建筑公司，涉事工程劳务分包单位，未按规定对

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

度，未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分级并采取相应的

管控措施，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过程中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款第（一）项
④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

处罚。

2.高春龙，广东和运建筑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③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

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④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

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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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

条第（三）（五）项
⑤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⑥
的规定，建

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二）建议由企业内部处理的人员。

1.潘林银，广东和运建筑公司涉事工程项目负责人，对作业

场所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未有效督促作业人员加强安全意

识，存在施工统筹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建议由广东和运建筑公司

按公司有关规章制度处理。（由鹤龙街道办事处督促落实）

2.高志虎，广东和运建筑公司涉事工程盾构掘进班组长，对

作业场所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未有效督促作业人员加强安

全意识，存在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建议由广东和运建筑

公司按公司有关规章制度处理。（由鹤龙街道办事处督促落实）

（三）建议不追究责任的人员。

宋朝贵，广东和运建筑公司盾构掘进班组作业人员，对工作

场所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防护意识不足，鉴于其在事故中

死亡，建议不追究其责任。

⑤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⑥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

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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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建议。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

由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依照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制定并落实如下整

改措施：

（一）建议鹤龙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举一反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大日常巡查检查，压实辖

区内各类工程项目施工单位主体责任，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二）广东水电二局要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针对存在

的不足开展深刻整改，进一步加大对分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

协调、管理工作力度，加强管理，细化工作措施，发现问题及时

督促整改，督促分包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由鹤龙

街道办事处督促落实）

（三）广东和运建筑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由鹤

龙街道办事处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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